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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鄂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少先队
“红领巾奖章一星章”评选表彰活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和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关于构建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的指导意见》精神，根据市教育局团工委“2025年鄂州市少先队‘红领巾奖章’一星章的通知”，聚焦少先队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主责主业，将“红领巾奖章”评价激励体系融入少年儿童在少先队组织成长的全过程，经学校少工委研究决定，开展“红领巾奖章”一星章评选。
1、 一星章申报条件
（一）个人一星章
1.年龄为6--14周岁的中小学少先队员（2011年4月至2019年4月出生）。
2.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和要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3.有远大的理想，优良的品德；勤奋好学，热爱劳动，具有自主和创造意识，具有比较强的学习创新能力。
4.热爱少先队，能自觉遵守《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模范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在少先队集体里具有很好的带头作用。
5.积极参加“红领巾爱学习”“红领巾爱劳动”“红领巾爱运动”“红领巾小创客”“红领巾防疫小卫士”等争章活动，在学校、社区少先队活动中表现出色，争章达标训练成绩突出。
（二）集体一星章
1.全面落实《少先队改革方案》《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少年先锋队标志礼仪基本规范》。
2.中队作风好，有活力，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少先队员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有朴素感情，关心他人，热爱集体。
3.中队积极组织开展主题鲜明、生动活泼的少先队活动。
4.中队积极开展“红领巾奖章”争章、“争做新时代好队员”活动。
二、活动时间
（一）中队推优报送（5月9日-5月16日）
各中队从获得基础章的少先队员中推优向大队部报送一星章少先队员3-5人。
（二）学校少工委集中评议（5月17日）
学校少工委对推报的人选进行资格审查，确定一星章个人及中队。
（三）集中颁章（待定）
       学校复学后，对获一星章个人及中队进行集中表彰
三、申报材料要求
1.《“红领巾奖章”一星章个人推荐表》承诺事迹真实。在推报过程中弄虚作假、工作敷衍马虎，逾期不报、材料不全、不符合报送规范要求的，视为自动放弃，不予补报。
2.个人推荐表一式二份（见附件），事迹材料一式二份，要求事迹真实，文字简练（800字以内）。


附件1：鄂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红领巾奖章”一星章个人推荐表
附件2：鄂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红领巾奖章”一星章中队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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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红领巾奖章”一星章个人
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所在中队及所担任职务
	
	

	监护人姓名
	
	联系电话
	
	

	中队辅导员姓名及手机号码
	
	

	获基础章数
	（枚）
	是否属于
	［ ］留守儿童    ［ ］进城务工子女

	获奖情况
	

	事
迹
简
介
	
（可另附页）

	学校少工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所获荣誉只填近三年获得少先队工作方面荣誉情况。

鄂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红领巾奖章”一星章集体（中队）
推荐表
	学校名称
	

	中队名称
	

	队员人数
	

	中队辅导员姓名
	
	联系方式
	

	少先队工作
所获荣誉
	

	主要
事迹
简介
	（主要为红领巾奖章争章活动开展情况，可另附页）

	学校少工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所获荣誉只填近三年获得少先队工作方面荣誉情况。
